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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銀行客戶醫療計劃優惠一般條款及細則  

 

1. 優惠僅適用於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的滙豐

環球私人銀行、滙豐卓越理財尊尚、滙豐卓越理財及滙豐One客戶（「合資格客

戶」）。 詳情請向相應的優惠提供商（「合作夥伴」）查詢。  

2. 優惠只適用於指定分店，額滿即止（如適用）。 詳情請向各合作夥伴查詢。 

3.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服務或折扣，亦不可轉讓。 

4. 除特別聲明外，優惠僅適用於正價服務或指定產品及/或服務。優惠不可與任何其他折

扣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詳情請向各合作夥伴查詢。 

5. 在享有優惠前，合資格客戶可能會被合作夥伴要求展示合作夥伴所接納的文件證明其

為合資格客戶的身份，方可享有優惠。詳情請向各合作夥伴查詢。 

6. 請向合作夥伴查詢以了解優惠的適用日期。 

7. 如合作夥伴分店停止營業，有關優惠將會停止。 

8. 如合作夥伴於推廣期間進行裝修工程，有關優惠將會暫停。詳情請向各合作夥伴查

詢。 

9. 優惠及優惠下的產品及/或服務須受本行的額外條款及細則以及合作夥伴的額外條款及

細則（「合作夥伴條款」）所約束。本一般/額外條款及細則及合作夥伴條款如有歧

義，概以後者為準。合資格客戶應於作出預約/購買有關產品及/或服務前向合作夥伴

查詢和了解此優惠的細節。合作夥伴保留隨時更改合作夥伴條款的獨有權利或拒絕提

供相關產品及/或服務而毋須事前通知合資格客戶。 

10. 價格及貨品／服務／優惠詳情由各合作夥伴提供以作參考。合資格客戶明白本行並非貨品

／服務／優惠的供應商，詳情請向各合作夥伴查詢。對於合作夥伴所提供的貨品及服務質

素，本行恕不承擔任何責任。若合資格客戶、產品/服務接受方及/或任何第三方使用合作夥

伴的產品及/或服務而引起或與其相關的費用、損失或損害，本行恕不承擔任何責任。 

11. 除合資格客戶及本行（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

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2. 本行及合作夥伴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優惠或修改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本行亦毋須事前通知

合資格客戶有關此更改。是次優惠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及／或合作夥伴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3. 是次優惠如有任何爭議，合資格客戶必須保留有關的銷售存根正本以作本行調查之用。 

14. 本條款及細則均受現行的監管條例約束。 

15.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據此解釋。 

16.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額外條款及細則 

 

1. 須受滙豐客戶醫療計劃優惠一般條款及細則（簡稱「一般條款及細則」），以及本額

外條款及細則所約束，但被本額外條款及細則所修訂及/或補充之該等一般條款及細則

條文除外。如一般條款及細則與本額外條款及細則之間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有

關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本額外條款及細則為準。 除非另有説明，或者本額外條款及

細則所采用的詞彙之定義與一般條款及細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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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資格客戶可以優惠價格或特權購買由合作夥伴（定義見以下）提供的特定健康檢查

計劃（簡稱「優惠」）。 

3. 本優惠有效期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優惠期」）。 

4. 合資格客戶須以滙豐Mastercard®扣賬卡，滙豐信用卡或滙豐銀聯自動櫃員機卡付款方

可獲享此優惠。請向各合作夥伴查詢可用付款方式。 

5. 服務使用者不須是合資格客戶。合資格客戶須於合作夥伴登記時，展示合作夥伴所接

納的文件證明其為合資格客戶的身份，方可享有及/或使其家人及/或朋友亦可享有此

優惠(須受有關合作夥伴所接納)。須提前向合作夥伴預約。預約時，請向合作夥伴職員

表明將享用此合資格客戶指定優惠。合作夥伴職員將核對合資格客戶的身份 (查核合資

格客戶的滙豐提款卡 / 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 / 香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查核透過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滙豐卓越理財尊尚醫療禮賓專線預約、或其他合作夥伴所接納的

方法)，以享用此優惠。  

6. 此優惠只適用於指定合作夥伴，且此優惠的提供須受其項下的相關服務於各合作夥伴

的服務供應量，以及各服務使用者是否適合接受相關服務（以各合作夥伴的醫生的決

定為準）所限。  

7.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一般條款及細則以及本額外條款及細則的獨有權利而毋須事前通

知。 

8. 除合資格客戶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外，其他人士均沒權利根

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章） 執行一般條款及細則或本額外

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任何該等條文的利益。 

9. “合作夥伴” 指嘉諾撒醫院、香港中文大學醫院、港怡醫院、港怡醫療 (黃竹坑)、港怡

醫院醫健診所（中環）、香港港安醫院–司徒拔道、香港浸信會醫院日間醫療中心、養

和東區醫療中心醫院、明德國際醫院、寶血醫院（明愛）及仁安醫院。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